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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條款及細則 

 

1. 定義及詮釋 

 

「中電」與「我們」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電動車」指需經由電池並以電機驅動的電動車輛； 

 

「電動車用電價目」指中電的電動車用電價目； 

 

「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指中電的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 

 

「私人使用」指僅供停車位的業主或租戶自用，不可用於任何商業用途； 

 

「住宅用電價目」指中電的住宅用電價目； 

 

「智能電錶」指中電的計量儀器和相關設備，其設計目的是按時計量、記錄、顯示並透過

無綫網絡傳輸用電數據； 

 

2. 申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的資格 

 

2.1 當我們收到您填妥的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申請表時，我們將對您的申請資格進行評

估，請參考第 2.2 條有關符合資格的條件。當我們確認您符合申請資格，我們會將您現有

的電動車用電價目電力賬戶更改為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電力賬戶。您的電動車用電

價目或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電力賬戶和您的住宅用電價目電力賬戶各自獨立，並須

安裝獨立電錶用以量度用電量。 

 

2.2 您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方符合資格申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 

 

(a) 你已擁有電動出行電力賬戶，並已經為你的電動車充電設施安裝獨立電錶; 

 

(b) 您的電動車充電設施安裝在住宅停車位內; 

 

(c) 您的電動車充電設施僅供私人使用;  

 

(d) 中電確定智能電錶及相關採集器所在的位置有良好的無線通訊網絡訊號; 以及 

 

(e) 您同意在任何時間保持智能電錶在啓用狀態，以確保中電能準確量度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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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改電費價目類別 

 

3.1 您可以隨時向我們申請改回電動車用電價目，或從電動車用電價目改為電動車住宅分時段

用電價目。我們將在收到您申請後的 30 天內通知您申請結果。倘若您的申請獲得批准，新

電費價目類別的生效日期一般為下一個抄讀電錶讀數日期的翌日(即是下一個賬單週期的第

一日)。若您在申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或電動車用電價目之前的十二個月內已經按

照此價目計算電費，但其後自行請求停止按照此價目計算電費，則其申請會遭拒絕。 

 

3.2 中電在下列情況保留權利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將您的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更改

為電動車用電價目: 

 

(a) 您不再符合任何載於第 2.2 條的條件;  

 

(b) 我們無法通過無綫網絡接收到足夠的用電數據，而該數據對申請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

電價目是必要的;  

 

(c) 智能電錶並非在任何時間保持啓用狀態; 或 

 

(d) 在我們事先通知您的情況下，您仍未能提供安全和不受限制的通道予中電接近其設備，

以便我們進行檢查、抄錶或其他工作。 

 

4. 繳付和調整電費  

 

4.1 您的電費將根據您的電費單上顯示的用電量計算。其他途徑提供的用電量數據僅供您參考。  

 

4.2 您知悉並同意，用電數據的實時性和完整性可能會受到中電合理控制範圍以外的其他因素

影響，包括但不限於智能電錶前總掣的開關狀態和用電數據的傳輸質量。我們可根據您最

近的用電量或我們認為適當的其他基準所估算的每小時用電量來計算電費。 

 

5. 賬單安排 

 

5.1 我們將通過您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向您發出電費單。此外，您還可以透過中電網上賬戶查

閱電費單。 

 

5.2 綜合賬單不適用於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電力賬戶。所有電動車住宅分時段用電價目

電力賬戶將在獲得批准的同時，從現有的任何綜合賬單中被剔除。 

 

6. 一般事項 

 

6.1 我們可不時修訂此等條款和細則。此等條款和細則應與中電不時修訂出版的供電則例一併

閱讀。供電則例與此等條款和細則如有任何衝突或不一致，將以此等條款和細則為準。 

 


